
政府采购预算一体化业务工作指南

财政部“中央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以下简称“一体化系统”）于 2023

年 1 月正式上线使用。中央预算单位凡属政府采购范围内的采购项目，即政府集

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和政府采购限额以上的采购项目，从预算申报、采购计

划、采购委托、合同备案、履约验收到资金支付的采购全流程均纳入一体化预算

管理。为适应预算一体化工作新变化新要求，提高办公效率，方便信息收集统计，

提升信息精准度，招标与采购中心对招标采购管理平台（以下简称“招采平台”）

陆续做了相应的优化升级，新增了政府采购预算和资产配置填报功能模块，同步

添加更新了合同信息统计字段，具体变化详见下文。

一、新增政府采购预算和资产配置填报功能

政府采购严格遵守“无预算不采购”原则，凡属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

项目或政府采购限额以上的采购项目，即货物/服务类采购金额≥100 万元、工

程类采购金额≥120 万元达，项目负责人均需根据学校相关部门的通知，在“一

上”、“二上”预算上报阶段，在招采平台“我的政采预算”、“我的资产配置”

栏目内，及时准确申报政府采购预算项目及资产配置信息。

建议各采购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提前做好采购预算及需求管理，包括采购项目

市场调研、采购需求调研及论证、采购计划安排、结合采购项目特点划分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采购份额等。

二、准确掌握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一体化系统上线后，政府采购项目均需在一体化系统填报采购计划，采购计

划须关联已批复的政府采购预算。因一体化系统显示的政府采购预算项目名称与

校内经费名称不完全一致，故需各采购人时刻掌握所报预算的执行情况，包括项

目是否申报成功、预算是否得到批复及剩余金额等信息，并积极配合招采中心填



写采购计划。

三、政府采购合同备案新要求

学校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包括政府采购限额以上、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

均需在一体化系统进行合同备案才能完成支付。备案的内容包括合同编号、采购

明细、付款计划及采购人、供应商、制造商信息等。

1. 合同编号

按照一体化系统编号原则，我校使用招采平台的系统编号（见上图红框图例）。

该编号是后续财务付款的重要凭证。自 2024 年起，一体化系统新增“合同影印

附件”上传功能，需上传带有合同编号及盖章页的合同影印文件，为此招采中心

购入高拍仪以便实时上传文件。采购人原则上应使用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水印版合同盖章，水印版合同自带招采平台合同编号；如使用无水印合同盖章则



需采购人在合同首页空白处手写合同编号。

2. 产品信息及付款计划

自 2024 年起，一体化系统进一步细化信息统计工作，采购台式计算机、便

携式计算机新增填写品牌、规格、型号、操作系统、CPU 等字段信息。

为方便学校进行季度统计、年度统计等工作，招采平台也对部分功能进行了

优化升级。流程上新增了付款计划板块，并对原有板块进行了细化，各采购人应

认真如实填写。



为方便采购人执行，根据政采合同支付的实际需要，招采平台的付款计划可

选择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但需要明确每期付款比例，政采合同还需额外提供

每次的付款日期与付款条件等信息。

3. 供应商信息

采购人需如实认真填报供应商账户、账号及开户行、联系地址等字段信息，

并仔细核对，若信息填报错误则将导致财务付款失败，影响合同的履约执行。



4. 制造商信息

2024 年，一体化系统在原有制造商名称、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及住所地行

政区划字段填报的基础上，新增供应商、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额、供应商绝对所

有权拥有者性别、是否外商投资企业等字段，采购人需向供应商或制造商核实相

关信息，准确填报。

四、新增履约验收功能

所有政府采购项目需在一体化系统进行履约验收后才能成功支付最后一笔

款项。对于分批支付的政采项目，采购人需在最后一次付款前出具有关书面验收

信息（需部门盖章并涵盖下图红色星标信息），交到招采中心备案。集中采购的

货物项目验收单由资产处国有资产科提供，其他政府采购项目验收单由采购人提

供。



五、其他常见问题说明

结合招采中心工作日常及各单位采购人常见咨询问题，特对以下几个方面做

出特别说明，以便采购人顺利使用招采平台填报采购业务。

（一）采购申请

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货物时，在招采平台提交采购申请第 1步时，需

选择“非教学、科研用途——集采目录内”。（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1/07/content_5467214.htm）

（二）合同申请

1. 关于采购人仅完成了采购申请，却未提交合同申请的问题。

学校资产处归口管理的分散采购合同申请分为两步，即“提交采购申请”和

“发起合同申请”。采购人在招采平台提交采购申请之后，可以到“待办”栏目

中找到对应采购申请，点击“处理”继续发起合同申请。所填信息均需按照合同

约定如实填写，合同未约定的按照商业惯例填写，完全不涉及的可以填“0/无”。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1/07/content_5467214.htm


特别提示：“税目”关系到学校采购印花税的统计申报，故采购人需认真阅

读税目说明并选择正确的税目。

2. 关于在一体化系统备案的政采合同出现因开户行名称有误而财务无法支

付的问题。

建议采购人在招采平台填写相对方信息时需谨慎确认所填公司名称、开户行

及银行账号是真实有效的。无论是否能确定到某银行支行的名称，均需要填写该

银行总行的完整名称。例如下图所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可简

写为“北京农商银行”。


